	

关于《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地方性法规行政检查裁量基准》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23〕54号）的要求，到 2023年底前，全区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普遍建立，确保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征用、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具体行政执法过程中有细化量化的执法尺度行政裁量权边界更加清晰，裁量幅度更加科学合理，行政执法行为得到有效规范，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为全面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市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负责制定本级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执法事项的行政裁量权基准。
二、起草依据
一是根据相关钦州市地方性法规，《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和《钦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明确规定，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城乡建设和管理中不文明行为的监督管理以及对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二是根据相关自治区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23〕54号）文件，各市2023年完成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立。

三、起草过程
（一）梳理钦州市地方性法规、规章。《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地方性法规行政检查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行政检查裁量基准）起草过程中，我局梳理我市已经出台的10部地方性法规和3部政府规章，共梳理出2条涉及我局行政检查职责的2部地方性法规《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和《钦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二）征求意见。2023年11月10日，我局起草形成《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地方性法规行政检查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并向各派出机构，局机关各科室、直属各单位征求意见，同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未收到反馈意见建议。2023年11月24日召开局务会集体讨论，根据修改意见完善后形成了该稿。
四、主要内容
 本《行政检查裁量基准》共两条，明确了城乡建设和管理中不文明行为、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的检查范围、方式、频次以及权限。
一、《钦州市文明行为促进办法》第十三条。事项范围：对辖区内存在对城乡建设和管理不文明行为的单位（个人）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方式：现场检查；检查频次：不定期检查；检查权限：市级、县级。
[bookmark: _GoBack]二、《钦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事项范围：对辖区内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活动的单位（个人）等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方式：现场检查；检查频次：不定期检查；检查权限：市级、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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